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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本縣106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─「國中小生涯輔導與認輔

教師輔導知能研習」實施計畫乙份(共1個電子檔)(0307169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06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

─「國中小生涯輔導與認輔教師輔導知能研習」實施計畫(

詳如附件)乙份，請貴校依計畫派員參加，並惠予公(差)

假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06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

─「國中小生涯輔導與認輔教師輔導知能研習」實施計畫

辦理。

二、研習時間及地點：106年10月25日及106年10月26日，地點

為本縣成功高中視訊中心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共計120名，參加對象如下：

(一)國中：請指派2名教師參加（以該校專兼任輔導教師、

認輔老師、導師或行政人員為主，請勿指派實習或代課

教師參加）。

(二)國小：請班級數達24班者指派1名教師參加（以該校專

兼任輔導教師、認輔老師、導師或行政人員為主，請勿

指派實習或代課教師參加），其餘24班以下之學校採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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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參加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06年9月30日前，逕行上「教育部全國教

師進修網」報名（兩天活動分開報名）。參加人員請給予

公（差）假登記，全程參與之教師准予核給研習時數12小

時。

五、聯絡電話（輔導室）：04-882-8588轉61 輔導組。

六、本研習全程參加之輔導人員，得計入輔導人員在職訓練研

習時數「B.理論與實務研討」，每場研習採計6小時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縣教師研習中心(含附件)、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本府教育處 2017-09-05
15:43:35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
